
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 
 

关于召开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论坛暨 

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 2021 年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部《关于深入

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文件精神，践行示范性职

教集团建设与实体化运作，进一步提升集团运行活力，充分

发挥职教集团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兹定于 12

月 24-26日在山东潍坊召开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论坛暨

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年度工作会议，谨邀请贵单位出席

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会议以“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践行职教集团实体

化运作”为主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重

要指示精神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适应新环境、新动能、

新引擎下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需要，围绕职教集团实体化运

作与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展开交流讨论。 

二、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 



承办单位：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三、会议内容 

（一）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常务理事会 

常务理事单位代表参加，讨论审议职教集团章程修改、

理事会换届、产教融合型企业拟培育名单等事项。 

（二）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年会 

全体与会代表参加。 

第一阶段：理事大会。审议修改职教集团章程，审议拟

共建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进行理事会换届。 

第二阶段：专题报告。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做畜牧业发

展形势分析、职教集团实体化运作、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主

旨报告。 

第三阶段：经验分享。邀请国家级产教融合型企业代表、

国家示范性职教集团代表做经验分享。 

第四阶段：产教联盟分论坛。与会代表按各自所属产教

联盟参加分会场会议，就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专业共建、

人才共育等事项进一步交流研讨。 

（三）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校园专场招聘会 

校园现场招聘会仅限完成招聘会线上报名且现场到会

的单位参加；不能参加现场会议的单位可通过线上方式进

行。招聘会报名流程及参会要求详见山东畜牧职教集团招聘

专场之参会须知（附件 4）。 



四、参会人员 

本职教集团理事单位代表（因本次会议系集团理事会换

届大会，请各企业单位委派负责校企合作工作的副总以上领

导参会），集团各产教联盟负责人。 

五、报到时间、地点 

时间：2021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地点：潍坊国际金融大酒店一楼大厅（地址：潍坊市奎

文区四平路 1397 号，胜利街和四平路交叉路口路北东门，

鸢飞大酒店西对面）。 

六、会议方式 

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线下会议：在潍坊国际金融大酒店进行。鉴于疫情防控

形势，限常驻山东省内且自 12月 11 日以后无山东省外旅居

史的单位委派代表参会。 

线上会议：腾讯会议（会议号在会议微信群提前发布）。

不能参加现场会议的单位代表参加。 

七、报名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在线报名，每单位 1-2 人（须考虑是否同

时参加校园专场招聘会）。请在 12 月 21日前扫描下方二维

码报名。 



 

山东省畜牧职教集团年会在线报名 

七、联系方式 

1.会务组：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邮箱：sdmyhzc@126.com 

3.联系人：李治明 13906369080 

白瑞霞 15753351820 

侯 捷 15153608148 

八、其他事项 

1.有意向参与职教集团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计划的企

业成员单位，请认真填写职教集团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申报

表 （ 附 件 2 ） ， 并 按 时 发 送 至 会 务 组 专 用 邮 箱

sdmyhzc@126.com。 

2.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会务组统一安排食宿，会议

差旅、住宿、交通等费用自理。住宿标准：单间与标准间均

为 280元/间/天。请尽早报名，以便安排会务和食宿。 

3.实际会议议程以会议手册为准。



4.线下参会人员须出示健康通行码（绿码），报到时提

供健康申报承诺书（详见附件 3）。 

5.参会人员往返途中带好口罩，做好自我防护。 

6.参会人员会议期间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测温、

就坐时请保持安全距离。 

 

附件：1.会议日程安排 

2.职教集团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申报表 

3.健康申报承诺书（会议现场提供） 

4.山东畜牧职教集团招聘专场参会须知 

 

 

        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 

   2021 年 12 月 19日  



附件 1： 

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12月

24日 

14：00- 

17：00 
报到   

19：00- 

19:30 

常务

理事

会 

讨论职教集团章程

修改 

职教集团理事长、山东畜牧

兽医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郑立森 

张绍秋 

19:30- 

20:00 

讨论酝酿职教集团

第四届理事会建议

名单 

 

20:00- 

20:30 

讨论拟共建培育产

教融合型企业名单 
 

20:30- 

21:00 
座谈交流  

12月

25日 

8:30- 

8:40 

理事

大会 

领导致辞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校长 李学太 

张绍秋 

8:40- 

8:50 

职教集团第三届理

事会工作报告 

职教集团理事长、山东畜牧

兽医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郑立森 

8:50- 

9:00 

审议通过关于职教

集团章程修改的 

决议 

 

9:00- 

9:05 

审议通过职教集团

第四届理事会组成

名单 

 

9:05- 

9:25 
第四届理事长讲话  

9:25- 

9:30 

公布产教融合型企

业建设培育名单 
 

9:30- 

9:40 
休息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12月

25日 

9:40- 

10:25 

专题

报告 

我国当前畜牧业发

展形势分析 

全国畜牧总站首席专家、研

究员 王志刚 

郑立森 
10:25- 

11:10 

职教集团实体化运

作与发展 

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

工作专家组成员、办公室主

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网总

编辑 许世杰 

11:10- 

12:00 

产教融合型企业建

设培育与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宏网专

家 蔡衡 

12:00- 

14:30 
午餐 

14:30- 

15:00 

经验

分享 

产教融合型企业建

设培育经验分享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专家 

王金诺 15:00- 

15:30 

职教集团建设经验

分享 

中国现代畜牧业职业教育

集秘书长、中国牧工商集团

办公室主任 周效桂 

15:30- 

17:00 
各产教联盟分论坛  

12月

26日 

8:00- 

12:00 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

校园专场招聘会（山东畜牧

兽医职业学院校园招聘专

场） 

现场双选洽谈 

左恒芬 

12:00- 自行安排面试 

  



附件 2： 

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 

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申报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法定代表人： 工商登记机关： 

企业联系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二、企业具备的条件（填写具体具备的情况，超出可附页） 

项目名称 合作院校 

项目类型（资本、

技术、知识、设施、

管理、其他类型） 

项目内容（实训基

地、学科专业、教

学课程、技术研发、

其他内容） 

□1.参与举办职业院校、高等学校、二级学院、产业学院等： 

    

    

□2.通过企业大学等形式，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服务： 

    

    



项目名称 合作院校 

项目类型（资本、

技术、知识、设施、

管理、其他类型） 

项目内容（实训基

地、学科专业、教

学课程、技术研发、

其他内容） 

□3.承担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任务： 

    

    

□4.校企合作开展实习实训： 

    

    

□5.共同承担实施 1+X证书（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任务： 

    

    

□6.合作开展有实质内容、具体项目的校企合作，通过订单班等形式共建学科专业

点： 

    

    

□7.以校企合作等方式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捐赠职业院校教学设施设备等： 

    

    

□8.联合开展共享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申报： 

    

    

  



三、合作意向 

拟选择合作单位意向：（请勾选） 

山东畜牧协会□ 山东农大动物科技学院□ 青岛农大动物科技学院□ 山东畜

牧兽医职业学院□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省滨州畜牧

兽医研究院□ 即墨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东营职业学院□ 临沂市工业学校

□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潍坊市工业学校□ 临

沂市农业学校（莒南县职业教育中心）□ 成武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东明县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 莘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曹县梁堤头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潍坊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其他□ 

拟合作专业意向：（请勾选） 

宠物科技类□ 现代农牧商贸类□ 家禽类□ 猪产业□ 动物畜禽疾病防

控□ 食品类□ 兽药类□ 智慧养殖与农牧工程类□ 其他□ 

本单位已知悉并了解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有关遴选要求和配套奖

励优惠政策，同意加入山东省畜牧职业教育集团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名

单，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照《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同

职教集团成员院校在有关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建设，力争入选国家、省级

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 

                      单位名称（公章）： 

 



附： 

关于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的说明 

 

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2 年，我国应

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

目录的企业，将被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

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 

目前，国家、省内首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已完成公示（国

家级 62家，省级 142家），距离达成 2022 年建设目标还有

很大空间。入选产教融合型企业，对于企业搭上职教改革发

展的高速列车将是莫大的机遇。 

为协助和推动职教集团成员企业申报和建设产教融合

型企业，推进职教集团实体化运作，本届理事大会拟选定一

批业务发展好、成长空间大、申报意愿强、合作前景好的成

员单位，参照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关于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

建设实施办法，充分整合集团内、外部优势资源，深化产、

学、研、用、推多链耦合、产教融合、多元合作，协同开展

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建设。 

现将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

法（试行）》附后，供学习参考。 



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充分

发挥企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主

体作用，根据《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指深度参与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院校、高等学校办学和深化改革

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行为规范、成效显著，创造较大社会

价值，对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

具有较强带动引领示范效应的企业。 

第三条 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

愿、平等择优、先建后认、动态实施的基本原则开展。 

第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共同负

责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工作的政策统筹、组织管理和监督实

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将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纳入深

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整体制度安排，在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

中统筹推进，提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建设培育条件、认证标



准、评价办法，指导各地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信息服务

平台和信息储备库，做好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日常管理工

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务

院国资委等相关部门根据职能职责，配合做好产教融合型企

业建设的政策支持和推进实施工作。 

省级（含计划单列市，下同）发展改革部门、教育行政

部门共同负责区域内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组织申报、复核

确认、建设培育、认证评价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建设培育条件 

第五条 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企业，通过独资、合资、

合作等方式，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管理等要素，

依法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在实训基地、学

科专业、教学课程建设和技术研发等方面稳定开展校企合

作，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独立举办或作为重要举办者参与举办职业院校或高

等学校；或者通过企业大学等形式，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技能

培训服务；或者参与组建行业性或区域性产教融合（职业教

育）集团。 

2.承担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任务；或者近

3 年内接收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学生（含军队院校专业技术

学员）开展每年 3 个月以上实习实训累计达 60人以上。 



3.承担实施 1+X证书（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任务。 

4.与有关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开展有实质内容、具体项

目的校企合作，通过订单班等形式共建 3个以上学科专业点。 

5.以校企合作等方式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或者捐赠

职业院校教学设施设备等，近 3年内累计投入 100万元以上。 

6.近 3年内取得与合作职业院校共享的知识产权证明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第六条 重点建设培育主动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优质

企业，以及现代农业、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研发设计、

数字创意、现代交通运输、高效物流、融资租赁、工程咨询、

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急需产业领域企业，

以及养老、家政、托幼、健康等社会领域龙头企业。优先考

虑紧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旺盛，主动加

大人力资本投资，发展潜力大，履行社会责任贡献突出的企

业。主营业务为教育培训服务的企业原则上不纳入建设培育

范围。 

第七条 企业无重大环保、安全、质量事故，具有良好

信用记录，无涉税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第三章 建设实施程序 

第八条 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建设实施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结合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统

筹部署。 

第九条 省级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按照自愿申报、复核确

认、建设培育、认证评价等程序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实

施。 

1.自愿申报。省级发展改革、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和有关城市人民政府，结合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有

关要求，组织辖区内符合建设培育条件的企业按照自愿申报

并提交证明材料。省级发展改革、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产教

融合型企业建设信息服务平台，实行网上申报、网上受理、

网上办理。 

2.复核确认。省级发展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行业主

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等有关方面，对辖区内申报企业进行复

核，符合条件的纳入建设培育范围，列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

设信息储备库，向全社会公示。 

3.建设培育。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结合组织开展国

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指导各地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

育，鼓励支持企业多种方式参与举办教育，深度参与“引企

入教”改革，推动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训制度化、规范化，发

挥企业办学重要主体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和

成果转化机制，提高企业职工在岗教育培训覆盖水平和质

量。各地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培育举措。建设培



育企业要制订并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三年

规划，并需经过至少 1年的建设培育期。 

4.认证评价。在各地推进试点工作基础上，教育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制定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标准和评价办

法，指导省级政府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

认证目录，对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信息储备库的企业进

行逐年、分批认证，并定期向全社会公布推介。支持开展产

教融合型企业第三方评价。 

第十条 中央企业、全国性特大型民营企业整体申报建

设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会同相

关部门部署实施。上述企业的下属企业或分支机构建设产教

融合型企业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施。 

第四章 支持管理措施 

第十一条 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信息储备库的建设

培育企业，省级政府要落实国家支持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的各项优惠政策，实行定期跟踪、跟进服务、确保落地；结

合开展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在项目审批、购买服务、金融支

持、用地政策等方面对建设培育企业给予便利的支持。 

第十二条 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给予

“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

关税收政策。激励政策与企业投资兴办职业教育、接收学生

实习实训、接纳教师岗位实践、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建设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等工作相挂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建立

实施推进产教融合工作年报制度，报省级发展改革、教育行

政部门备案，并按程序向全社会公示。 

第十四条 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每 3

年由省级发展改革、教育行政部门对其进行资格复核，复核

合格的继续确认其产教融合型企业资格，不合格的不再保留

产教融合型企业资格。 

第十五条 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有下

列情况之一的，即取消其资格，且 5 年内不得再行申报。 

1.在申请认证、年度报告或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故意

提供虚假不实信息的。 

2.在资格期内发生重大环保、安全、质量事故，存在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3.侵犯学生人身权利或其他合法权利的。 

4.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 3： 

  



附件 4： 

山东省畜牧职教集团校园专场招聘会 

参会须知 

一、参会范围 

（一）2022 届毕业生； 

（二）山东畜牧职教集团 2021 年年会参会单位 

二、会议安排 

时间：202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8：00—16：00 

地点：学校北校区图书信息中心一楼大厅 

三.参会程序 

1.报名审核：12 月 23 日前，用人单位登录

山 东 畜 牧 兽 医 职 业 学 院 就 业 信 息 网

（http://sdmyxy.sdbys.com/），或关注微信公众

号“山东牧院就业指导”，在“微主页”注册

登录，申请参加“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

双选会—山东畜牧职教集团专场”。学校安排专人在 1 个工

作日内对参会申请进行审核。 

2.信息发布与参会材料报送：通过审核后，用人单位登

录报名系统填写招聘信息，发布线上宣讲通知或上传宣讲视

频。“山东牧院就业指导”公众号自动向毕业生分发招聘信

息；拟参加山东畜牧职教集团年会现场会的单位，需携带本

人身份证进行招聘会入场身份验证。 

3.邀约面谈：用人单位可在线查看毕业生求职简历，向

意向毕业生发送面试邀请，并按约定组织线上或现场会面试



交流。 

4.现场参会 

①签到：2021 年 12 月 24 日，按职教集团年会通知签到

并领取会议材料。每单位参会人数限制在 2 人以内，需现场

查验健康码、14 天内活动轨迹、48 小时内核酸

报告、提交《健康申报承诺书》（附件 3）。14

天内有山东省外行程记录的、身体有不适症状的

均不允许参会。 

②参会：参会单位于 12 月 26 日（周日）8:30 前凭本人

身份证、年会参会代表证测温入场，参会人必须与承诺书、

参会证、身份证一致，不得换人。参会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

如活动过程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告知会务人员并服从应急处

置。 

时间安排：12 月 26 日（周日）8：00—12：00 现场洽谈；

13：00—16：00 面试交流。 

5.及时签约：用人单位须在 2022 年 3 月底

前，邀约留用毕业生登录“山东高校毕业生就

业信息网”或微信公众号“山东大学生就业”

微信公众号网上签约，或者与留用毕业生签订

劳动合同，由毕业生上传系统。 

四、会场服务 

现场为每单位提供展位、楣板、桌凳服务。 

五、其他要求 

1.如实发布招聘信息。用人单位要确保发布的招聘信息



真实可靠，并按时报到参会。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无故失约

的用人单位，将被纳入失信单位名单，限制入校招聘活动。 

2.严格履行审查程序。凡未经网上审核或未完成疫情防

控手续报备的，均不予安排现场招聘，对擅自入校招聘引发

的问题由招聘单位承担责任。 

3.参会单位应积极协助做好招聘现场的安全保障工作，

杜绝一切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招聘现场不应使用音响，或

开展影响其他单位招聘的活动。 

六、联系人 

      孙老师  0536-3086253 

王老师、祁老师  0536-3082126 

 

附 学校 2022届专科毕业生分省分专业人数统计表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021 年 12 月 18 日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022 届专科毕业生分省分专业人数

统计表 
院系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医学院 宠物科技学院 食品与药品科技学院 

农牧工程与智能
化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总计 
专 业
省份 

畜牧
兽医 

畜
牧
工
程
技
术 

饲
料
与
动
物
营
养 

水
产
养
殖
技
术 

动物
医学 

动
物
防
疫
与
检
疫 

宠
物
养
护
与
驯
导 

宠
物
临
床
诊
疗
技
术 

畜牧
兽医
（马
术运
动） 

动
物
医
学 

野
生
动
物
资
源
保
护 

动
物
药
学 

食
品
加
工
技
术 

食 品
检 测
技术 

兽
药
制
药
技
术 

药
品
生
产
技
术 

药
品
生
物
技
术 

药
品
质
量
与
安
全 

智
能
控
制
技
术 

物
流
管
理 

机
电
一
体
化
技
术 

电
子
商
务 

互
联
网
金
融 

会
计 

经
济
信
息
管
理 

安徽 4    11   1     1   1          18 

福建       1                   1 

甘肃 10    7 1 3                   21 

广东 7    7  1 3                  18 

广西 7    6  1 1                  15 

贵州 9   1 8  2                   20 

海南 3    2                     5 

河北 10    18  1 3  3              1  36 

河南 11    14  1   3 3     2    1    2  37 

黑 龙
江 

5    27  5 4  1 1           1    44 

湖北 3    3   1  3                8 

湖南 1    5   1  1                8 

吉林 9  1  26  2 2  1  1    1          43 

江苏 5    2  1 2  1    1          1  13 

江西 5    2  1 1  1              1  11 

辽宁 6    25  4 2  2                39 

内蒙 6  2  5 2    1  1              17 

宁夏 10    11   1  1                23 

青海 7 1   1      1               10 

山东 884 10 80 8 863 53 187 148 2 152 12 43 101 63 23 65 24 28 37 60 81 147 13 142 28 3254 

山西 30    53  14 8  3  1    1          110 

陕西 3    10  1 1  1                16 

上海       1               1    2 

四川 6    12 2 2 1  1                25 

天津 2    2   2                  6 

新疆 9    13 1 3 3  2                31 

云南 12   1 7 1 2 2  1 2   1            29 

浙江 4   3 12  3 1  1  1 2 1  1  2      1  32 

重庆 2    3 1 1   1 1   1            10 

西藏 17     5     1               23 

总计 1087 11 83 13 1155 66 237 188 2 180 21 47 104 67 23 71 24 30 37 61 81 149 13 148 28 3923 



 


